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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修和更新、改造方案

（公示）
一、项目概况

小区名称 萃锦园

涉及的幢号 21 幢

项目类型 ☑维修 □更新 □改造

维修和更新、

改造的内容
客梯、货梯增加对重平衡铁块工程

维修和更新改

造部位、设施

设备的情况

竣工验收合格时间 2007 年 8 月 20 日

保修期 12 个月

是否已过保修期 ☑是 □否

二、参与维修工程项目机构和验收方式

1．工程项目施工单位：

公司名称
预算报价

（元）
保修期

广东名优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1480 0 个月

工程将选择以下机构参与项目的实施：

□工程咨询机构

□工程监理机构

□工程审计机构

□其他

上述参与维修工程项目的机构采取以下方式进行选择：

□采取招标方式选定

□其他合法方式 。



用于维修工程咨询、监理、审计等所发生的相关费用采

取以下方式列支：

□计入当期维修工程成本

□由施工单位承担

□其他 。

2．施工工程的安全责任单位为： 江门市冠海电梯工程

有限公司 。

3．预计工程施工时间为 2025 年 11 月 30 日；

预计工程工期为 1 日。

4．竣工验收。

工程竣工后由 珠海中珠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江门分

公司 组织 业主代表、施工单位和其他相关单位 对维修

工程项目进行验收，并共同签署《维修和更新、改造工程竣

工验收单》，同时在小区内公示验收结果，公示期为 5 个

工作日。

三、维修和更新、改造费用预算及付款方式

维修工程预算费用为 1480 元，工程涉及的分摊范围是

萃锦园 21 幢 （幢号），共有 55 户 7220.83 平方

米参与分摊，分摊标准为 按面积分摊 ，各房屋的分摊明细

详见《维修和更新、改造方案征求意见表》。

本次维修工程涉及的房屋中，已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

的有 55 户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余额 181852.68 元，足够支

付此次维修项目，其维修费用从维修资金分户账中列支；未

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有 0 户，维修费用由业主缴纳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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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。

本次维修工程项目按照 ☑一次拨付\□分期拨付 方

式进行付款。

维修工程结算费用与工程预算金额不同的 ，增加工程

部分须经相关业主签名表决；减少工程部分在原签名表决基

础上做好说明和公示。

四、业主表决

本次维修工程项目，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

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,应当

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

半数的业主同意。并在小区内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业主

为法人、其他组织的应书面委派代表参与表决。业主参与表

决有困难的，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行使表决权。

五、使用方案的组织实施

本方案经全体业主表决通过后，委托 珠海中珠物业管

理服务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 (单位或个人)组织实施，并与

施工单位签订施工合同，以及向江门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

理中心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。

六、其他约定事项

（附业主表决意见）

签名（盖章）

2025 年 11 月 14日


